

河源市卫生学校2025年招聘临聘工作人员方案

根据学校管理工作实际需要，依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01号）要求，经学校研究，拟近期招聘6名临聘工作人员，现制订招聘工作方案如下 。 
一、学校简介
学校创办于1943年，已有82年悠久的办学历史，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2012年整体迁入市区（东江教育城）办学，荣获国家中职示范学校、国家重点中职学校。校园坐落在美丽的东江河畔，占地面积420亩，投资4.3个亿，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整个建筑群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具有浓郁的客家元素。学校有7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党政办、人事保卫科、教务科、学生科、后勤科、招生与就业科和继续教育中心；2个群团组织，分别为工会和团委会；6个教学管理机构，分别为医学教研室、教学督导室、公共基础学部、护理学部、医学技术学部、药学学部。
二、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和岗位职责、岗位待遇
（一）招聘岗位和资格条件
	岗位
代码
	岗位
名称
	招聘
人数
	岗位要求

	01
	食品安全员
	4
	专业不限，大专或以上学历，从事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具备食品安全总监证书，45周岁或以下。

	02
	食堂资产
管理员
	1
	会计学（B120203、A120201），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及食品安全总监证书，从事食堂资产管理工作，30周岁或以下。

	03
	文印室
文员
	1
	[bookmark: _GoBack]数字媒体艺术（B130508）、艺术设计硕士（A130502），本科或以上学历，从事视频拍摄剪辑、宣传品设计排版及文印文书工作，30周岁或以下。


（二）岗位职责
从事学校相关管理工作。
（三）岗位待遇
聘用人员为临聘工作人员，实行一年一签合同制，经考核合格且学校有用工需求时，方可续签合同；待遇按照学校现有临聘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制度执行。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5.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具备招聘职位所需资格条件；
7.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或其它不符合事业单位招聘条件的人员，不得报考。
（二）资格条件
在职人员报考必须事先征得工作单位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
四、招聘工作流程
本次公开招聘工作按照报名、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5年10月10至11日（上午9：00—11:30，下午15:00—17:00），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者，不予受理。
2.报名方式：每人限报1个符合招聘条件的岗位。报名时，请报考人员携带以下材料至河源市卫生学校行政楼311人事保卫科报名。
材料清单如下：
材料1：本人填写的附件1：《河源市卫生学校2025年招聘临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材料2：本人填写的附件2：《河源市卫生学校 2025年公开招聘临聘工作人员信息汇总表》；
材料3：提供近期大1寸正面免冠彩色电子照片1张；
材料4：本人所有证件材料：顺序为：户口本、身份证、学历、学位证（港澳地区毕业生、国外留学人员须提供教育部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
材料5：在职人员报考必须事先征得工作单位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无单位的无需提供）、有工作年限要求的岗位需提供工作年限证明。
材料6：个人简历及其他证书等（作为学校资格审核时综合比较确定面试名单的参考材料）。
3.资格审核：根据报考人员的年龄、学历、专业、政治面貌及人岗匹配度等，从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中，按照招聘人数的1:5择优确定面试人员，不足5人的，按照实际人数确定面试名单。经审核确定为面试人员的，将以电话或短信形式告知，请保持电话畅通。报名人员应诚信报考，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报考资格。
4.报名咨询电话：0762-3278268（工作日上班时间接听）。
（二）面试
1.面试时间：具体时间另行电话通知。
2.面试集中地点：河源市卫生学校行政楼309会议室。
3.面试方式和内容
（1）方式和内容采取考官现场提问，考生针对提问问题现场回答。
（2）面试工作由河源市卫生学校组织实施。
4.最终成绩的计算方法
同一岗位考生最终成绩相同时，依次按照面试主考官评分高低顺序确定名次。考试成绩合格分数线为60分(满分100分)，低于合格分数线的不予录用。
5.成绩的公布时间和方式
面试结束当天在河源市卫生学校公示栏公布考生面试成绩。
五、体检和考察
（一）体检
根据招聘方案规定的拟聘人数和考生的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等额的体检人选。由河源市卫生学校通知考生到市级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工作实施办法》执行。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
（二）考察
根据考生的体检结果确定考察人选。考察工作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组织实施。考察不合格者，不予聘用。如因体检、考察不合格出现拟聘职位空缺的，将按规定在考试成绩合格的同职位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进行等额递补，并按规定对递补者进行体检、考察。
6、 公示和聘用
（1） 公示
根据考试、体检、考察结果确定拟聘人选，并在河源市卫生学校公示栏对拟聘人员公示5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举报或者投诉电话：0762-3278268。
（2） 聘用
拟聘人选名单经公示无异议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河源市卫生学校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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